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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言專欄
吉米言法

生活 法律

加拿大是一部由基本憲制文件而建立的主權國家。立國時，加拿

大的憲法就是1867年的英屬北美法案，規定了聯邦和省的各自權力。

而今天的憲法是1982年版本的加拿大法案，其中的第一部分就是我們

常常談及的加拿大自由與權利憲章。今天，我們通過剖析加拿大憲法

在拓撲學上的數學意義，來看公民權利的保護以及如何避免防範公權

力的過於集中。

作為憲法第一部分的加拿大自由權利憲章中有一句開篇言，說加

拿大建立在對上帝至上以及依法而治的兩個原則基礎之上，也就是他

們是加拿大的定海神針，如果拿掉其中任何一個，整個加拿大憲法就

會奔潰，導致國將不國。在這枚定海神針上面支撐的是整個國家的權

力，個人的自由以及權利。

權力還是權利，這是一個很困惑的問題？談國家和政府行為的

時候，憲法賦予的是公權力Power。談個人的時候，憲法保護的是自

由和權利Rights。權力權利兩者雖在漢字上僅一字之差，均為憲法賦

予，然意思上卻天壤之別。公民權利是政府權力保護且不能侵犯的一

個區域。

加拿大憲章保護傳統上保護在加拿大的訪客，居民和公民的基本

權利。但是涉及到旅居海外的加拿大公民或者居民權利的時候，憲章

到底是否適用一直是一個問題。但2010年，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在

海外的加拿大公民Omar Khadr的憲章權利被侵犯，加拿大聯邦政府不

享有無限的外交特權, 政府有義務在海外保證加拿大人受到憲章權利

的保護。

如果把憲法權力和權利的關係畫一幅圖的話，我們基本上可以

把憲章的自由和權利想像成為在憲法賦予政府權力中間所打開的一個

區域，類似於一個平面的環，或者立體上像麵包圈的樣子。參考拓撲

學對於洞的定義，即數學上具有防止物體連續收縮到一個點的拓撲結

構。若把這個定義套用在加拿大的憲法上，則視憲章權利為一個防止

權力過度集中的一個精美結構。當然不是每個國家的憲法結構都符合

這個數學意義，但是至少加拿大的憲法通過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從結構

上杜絕了集權的產生。

憲章的數學之美

很多華人都輕視流行感冒，以為休息兩天便沒事了。實情卻

是，每年的流行感冒，都奪去不少人的性命，尤其是長者和幼

童，一定要注射防疫針！

如果你年青力壯、身強體健，自己的免疫系統具有能力對抗流行

感冒的病毒；但是，假如同一時間，有其他病毒入侵，演變成併發症

的話，體內的免疫系統要同時對抗幾種病毒，力不從心就可能會致命

了。

小童和長者，免疫能力較差，致命的可能性更大，所以無論老、

中、青、幼，都應該注射防疫針。

流行感冒的高峰期是在十一月至四五月之間，天氣回暖，病毒便

很難活躍和繁殖，流行感冒便會平息的了。

防疫注射不能立即生效，通常要有兩三個星期才有免疫能力，如

果注射，便要盡快去注射了。

不肯注射的人，通常是因為有“錯誤的觀念”，以為把病毒注射

入體內，不就是沒病也變成患病了嗎？

實情卻是，注射入體內的病毒，都是奄奄一息，瀕臨死亡的病

毒，體內的免疫系統，不費吹灰之力便能把病毒殺死，從而製造出更

強力的抗體，待強壯的病毒入侵時，能強力出擊殲滅入侵者。

有些身體虛弱的人又擔心，自己已經是百病纏身了，還注射病毒

入體內，豈不是形同自殺？

這你大可放心，現時的醫學，日新月異，以往是注射瀕死的病

毒入體內，今天只是注射“病毒的基因”入體內，並沒有任何病毒注

射入體內，所以連輕微的不適反應也沒有，但由於有病毒的“基因”

（DNA），體內的免疫系統也會產生抗體，這就能達到免疫的目的。

在以前，是把真的病毒注入體內，總會有少許不適的感覺，好像

是患了輕微感冒似的，但現時只是注射病毒的“基因”，即使是身體

虛弱的人，也不會因此而削弱了抗體，更不必擔心有什麼重大的不良

反應。醫生都苦口婆心的忠告大家，必須注射防疫針，希望大家能改

變以往錯誤的觀念，每年注射一之，免受重感冒的折磨，也不會把感

冒再傳染給家人，利人利己，何樂而不為？

 文：高清

流感針必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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